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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关注

高高速速新新规规，，让让行行车车更更安安全全
即将实施的新“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背后有道道

8月1日，最新修订的《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

将正式实施。记者从菏泽公安交警支队高速大队获悉，《条

例》修订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在广泛调研、吸收外省高速公

路管理先进经验，经多方参与修订而成，并在今年5月30日

由省人大第十二届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全票表决通过。本次

修改幅度较大，涉及面广，令人关注。

本报记者 景佳变化一：建立政府主导的高速公路管理机制

近年来，我省高速公路上发生了多起危
险物品运输车辆泄漏、爆炸或者重大以上交
通事故的突发事件，在处置方面，缺少统一的
指挥调度，对相关部门的责任规定不清，致使
部分突发事件得不到及时妥善处置。为此，本
次修订在第四条明确规定建立“政府主导的
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重大事件
应急处置机制”，在第四十三条中规定了在高
速公路上发生危险物品运输车辆泄漏、爆炸
或者重大以上交通事故时，由事故发生地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为主导，协调督导各职能部
门进行处置的相关内容。

变化二：鼓励公众参与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

当前，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突破
5000公里，而高速交警警力配置仍相对不足，
高速公路上遮挡号牌、超员、超速等严重交通
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处置。为此，新《条例》第
七条规定：“鼓励公众对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违
法行为进行举报、监督。”这一创新性规定，让
群众参与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警民
联合，共同打击高速公路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变化三：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禁止坐副驾驶位

随着私家车增多，驾驶机动车出行成为常
态，如果孩子乘坐副驾驶，在发生紧急情况下，
其身体是承受不住安全气囊打击的，更有甚者，
安全气囊会造成致命伤害。为此，新条例第十一
条规定：“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行驶，驾驶人和
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驾驶人不得
安排未满十二周岁未成年人乘坐在副驾驶位；
未满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
为其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椅。”

变化四：新驾驶员需要三年以上驾龄人员陪同

根据公安部“123号令”第六十四条规定，机
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新增加准
驾车型后的十二个月为实习期。驾驶人在实习
期期间，因驾驶经验不足，对高速公路上发生紧
急事件往往不能规范处置，很容易发生交通事
故。新条例第十四条规定：“驾驶人在实习期内
驾驶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行驶，应当由持相应
或者更高准驾车型驾驶证三年以上的驾驶人陪
同。”对违反规定的，根据新条例第五十条规定
对驾驶人处一百五十元罚款。

变化五：危化品运输车通行高速公路将受限

运输危险品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往往给
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历来是高速公路
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为预防和减少这类事故
的发生，新条例第十七条规定：“遇有冰雪、雾等
恶劣天气和重大节日、重要活动时，省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可以禁止载运爆炸物品、易燃易
爆化学物品以及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
动车通行高速公路。”对违反规定的，根据新条
例第五十七条规定，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责令改正，处二千元罚款。

变化六：违法占用左侧车道的罚款200元

新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了各车道行驶最高和
最低限速以及限制车型。在低速行驶方面，根据
新条例第五十条有关规定，对机动车在同方向
有二条车道的左侧车道行驶，低于规定时速
20%以上的，增设了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近年来，汽车占用左侧车道行驶的现象突出，
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效率和通行安全。第二十一
条第一款规定：“同方向有二条车道的，大型客车
和中型、重型载货汽车除因超车需要外，禁止驶入
左侧车道；同方向有三条以上车道的，禁止大型客
车和中型、重型载货汽车使用最左侧车道超车。”
对违反规定，增设了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变化七：对交通管理执法权限进行了完善

目前高速公路遮挡号牌、客车超员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呈上升趋势。新条例第三十条规
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高速公路进
口和出口、服务区、检查站对涉嫌超载、超速、故
意遮挡号牌、伪造变造号牌、酒后驾驶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检查，过往车辆应当按
照引导标志行驶到指定地点接受检查，不得强
行通过。”

变化八：建设智能管控设施和可变限速板

本次修订的另一个亮点是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管理工作要加大科技投入的应用，新条例第
三十七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安
装使用测速抓拍、卡口拦截等智能管控设施设
备，加大对高速公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

雨雾冰雪等恶劣天气下，机动车在高速公
路上行驶，极易发生恶性交通事故。此次修订在
新条例第三十七条，明确了高速公路管理和经
营单位、气象机构逐步安装高速公路气象预警
信息发布设施和可变限速标志的内容，安装可
变限速标志后，对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进
行减速、降速提示，确保高速公路的通行安全。

变化九：建立港湾式停车区，方便驾驶人休息

新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高速公路
管理和经营单位应当在高速公路沿线合理规划
和建设停车区或者港湾式停车带，为机动车驾
驶人提供休息区域。”一些大型故障货车停靠在
应急车道上，往往会有一部分车身占据行车道，
给后方车辆带来安全隐患，这一创新性举措将
逐步建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故障车辆的停放
问题，同时也可以为驾驶人提供休息区域。

变化十：避免交通拥堵，小事故可移车

随着机动车通行高速公路的数量越来越
多，疏导保畅矛盾也日益突出。特别是重大节假
日期间，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因
刮擦、刮蹭等轻微交通事故多，造成“小事故大
拥堵”现象发生。

新条例第四十七条对符合简易程序处理的
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对
现场拍照后，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
点，自行协商损害赔偿事宜或者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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